建行生活和数字人民币权益活动垫资和清算服务采购需求
服务内容
（一）建行生活活动垫资和代清算

1.供应商根据我行提供的活动商户清单及营销活动补贴明细金额，在规定的时效内（T+1个工作日）先行垫资并支付到活动商户指定账户。

2.如我行提出需求，供应商提供专用的对公结算账户并在规定时效内将活动资金转入账户中，我行使用该账户进行活动费用清算。

3.完成与指定商户的对账清算并答疑，包括：

（1）协助制作打款文件，并核对打款账号、户名、开户银行；

（2）经费报销材料搜集和整理；

（3）打款后的商户到账情况回访；

（4）及时向建行提供付款账户的电子对账单；

（5）搜集商户对于费用结算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6）其他费用清算过程中需要协助的事项。

4.与建行在约定时间进行垫资款项对账结算。

（二）建行生活活动代清算（无需垫资）

1.我行提前将活动费用转至供应商账户，供应商根据我行提供的活动商户清单及营销活动补贴明细金额，在规定的时效内（T+1个工作日）将费用支付到活动商户指定账户。

2.如我行提出需求，供应商提供专用的对公结算账户，我行在规定时效内将活动资金转入该结算账户中，我行使用该账户进行活动费用清算。

3.完成与指定商户的对账清算并答疑。

4.与我行在约定时间进行代清算款项的对账，如有剩余费用在约定期限退回。

（三）数字人民币权益垫资清算服务

1.根据我行提供的活动方案，在规定的时效内（T+1个工作日）将活动资金充值到供应商活动垫资专属对公钱包中。

2.供应商需支持建行生活数币收款，以满足支付达标类数币权益活动需要。

3. 与我行在约定时间进行垫资款项对账结算。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 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如供应商为非独立法人（即由合法法人依法建立的分公司），须同时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总公司对分公司出具的唯一的投标授权书；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近五年内未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
三、服务质量要求
（一）组织结构要求

拥有稳定的专业人员队伍，应具备满足开展业务经营的经营场地、组织架构、人员规模、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服务支持能力。拥有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落实从业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拥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岗位技能培训，并对培训情况记录归档备查。拥有健全的考核机制，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责任、服务质量考核，及时清退不合格人员。

（二）垫资能力要求

供应商应具备一定的垫资能力，根据我行提供的活动商户清单及营销活动补贴明细金额，在规定的时效内（T+1个工作日）先行垫资并支付到活动商户指定的账户，供应商需具备最高每月400万元的垫资能力。

（三）清算对账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7*24小时电话支持、实时响应商户的对账服务需求，完成与指定商户的对账清算并答疑，供应商先行垫资的款项在与建行约定时间内汇总结算。

（四）诚实信用原则

如引入的供应商为有收单牌照的服务商，严禁将建行生活平台上的建行商户拓展为服务商自身商户或推荐给其他收单机构

（五）保密要求及信息安全管理

1.供应商应对我行及我行客户信息承担严格保密义务，非履行外包服务合同必要的人员不得接触信息。服务过程中产生、加工、交互的信息和知识产权归属于我行，同属于保密信息范畴。

2.供应商非经我行书面许可，不得对任何第三方谈及或提供我行及客户信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供应商禁止利用我行保密信息从事损害我行利益和声誉的活动，禁止利用合作之便获取我行与合作无关的保密信息。

4.供应商合作到期或外包服务人员离职等, 禁止带走任何我行保密信息,在保密协议规定的保护期内禁止泄漏任何我行保密信息。

5.供应商必须与外包服务人员签订保密协议或在双方签订的其它协议中加入保密条款，保密要求不得低于我行对供应商的保密要求。

6.供应商应加强员工管理，建立员工联系制度，掌握员工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家庭住址、家庭其他成员姓名及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填写包含上述基本信息的登记表，如发生信息泄密风险，供应商应及时定位相关人员。

（六）其他要求

1.供应商提供承诺函，承诺在建行总分行组织的安全演练中未出现攻击漏洞。

2.符合我行客户身份识别管理要求，不存在我行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管理制度规定的禁止准入情形或停止业务关系的情形。
四、服务数量要求
区分行拟选取1家供应商提供服务，备选1家。
五、服务供应安排
本次服务期限为两年。建行可对服务商履约情况进行评估，若达不到建行要求，提前终止服务。
六、款项支付要求
本次采购结算周期为按两个月进行结算。每两个月活动结束后，供应商应负责与建行及商户进行数据核对，结算周期内建行生活平台的补贴优惠明细由建行提供，经双方确认后，根据建行生活平台营销活动补贴金额及服务费金额向建行开立符合行内规定的“服务类”项目发票，分别向建行开立符合建行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建行收到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汇入供应商指定账户。
七、报价要求
建行向服务商支付服务费用的计算方式如下：
	商品名称
	报价
	备注

	建行生活活动垫资和代清算
	商户清算服务费=服务商垫资活动费用*     %
	

	建行生活活动代清算（无需垫资）
	商户清算服务费=服务商代清算费用*     %
	

	数字人民币权益垫资
	商户清算服务费=服务商垫资活动费用*     %
	


八、其他要求
供应商如有以下行为之一的，我行将停止该供应商定点采购资格并取消其下一次采购投标资格。

1.提供虚假投标材料的；

2.中标后弃标、拒签协议的；

3.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价格联盟，损害我行利益的；

4.不按要求和承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

5.串通订立虚假采购合同的；

6.将建行生活平台上的建行商户拓展为服务商自身商户或推荐给其他收单机构。

7.有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的。
